
一、 前言 

本文的主旨是探討河海環境生態

保護，喚醒大眾重視環境保護。撰述

之動機發現有些工程上之決策不善，

可能造成河海生態無法保護，或為自

利、方便，缺乏公德心所造成之污染

而影響生態。基於環境之危機之呼

喚，保護環境生態，人人有責，而提

出個人之關懷。本文論述之架構，首

先提出一些現場調查之事例，再以工

程倫理觀點，宗教論點，以及最先進

的專家學者看法，最後提出結論與建

議。本文的最大目的是期望我們能以

「已所不欲，勿施於人」之心態對待

河海環境之生態問題，減少環境破壞

所造成之衝擊。 

二、 河海生態保護個案之陳述 

本文列舉通霄火力發電廠的興建

造成海岸淤積；布袋商港的興建造成

海岸侵蝕；以及烏溪、北港溪、鹽水

溪、東港溪和二仁溪等河川污染為案

例作為檢討之對象。 

【案例一】：通霄火力發電廠是沙漠製

造者 

十幾年前，一條連綿十幾公里宛

如同璞玉般的礫石海岸(圖一、二)。在

台灣省水利局建造僵硬而醜陋的鋼筋

混凝土海堤，開啟海邊三個小漁村的

惡夢序幕，海堤下開始堆積潮水帶來

的垃圾，以及海風吹過潮間帶(圖三)
所揚起的海沙，但這只是輕微的，在

朔望的大潮時，潮水會帶走部份的積

沙與垃圾。 

略談河海環境生態保護 

林維明 

台灣省水利技師公會理事 

 
圖一  通霄至苑裡間海岸景觀範例(一) 

 
 

 

圖二  通霄至苑裡間海岸景觀範例(二) 



然而為滿足經濟生產需求，臺電

公司在通霄海邊，興建火力發電廠，

位於發電廠南方的漁村禍害也跟著發

生。電廠先是用燃油作為燃料，所排

放的廢氣帶著未完全燃燒的油氣。因

此在東北季風的吹襲下，各種農作物

及樹木均上了一層油膜。經過陳情

後，電廠改用天然氣為燃料。沒想到，

少了油氣卻帶來更大的災難，因為發

電廠由煙囪所排放的高溫廢氣，在季

風的吹襲下會以 45°角度下降，正好加

速潮間帶（寬度約 100 多公尺）上砂

子的乾燥，在強風的吹襲下，遂造成

滿天風沙，沿岸也成為沙丘(圖四)。通

霄鎮公所每年在清明節之前，必須花

費近 50 萬元將海邊公墓的積沙清除，

讓民眾得以祭掃先袓。一條原本漂亮

狀觀的海岸，在人為的破壞下，變成

居民的惡夢。 

【案例二】布袋港是一個變色的商港 

布袋港原本是純樸的小漁港，在

中國人「人定勝天」的觀念下，像似

被下了魔咒般，一步步走向禍害的深

淵。原本當地之居民只是單純的近海

捕魚以及利用積沙所形成的瀉湖養

蚵。不料在政府填海造陸的政策下，

在漁港外圍建造一個商港。居民以為

建了商港可以帶來地方繁榮，無奈事

與願違。由於商港的建設(圖五)使得位

於布袋港南方的好美寮沙洲遂漸消失

(圖六)。而港內卻需年年抽沙，以維護

航道。所抽取的海沙，並未效法國外

填補海岸流沙以維護堤岸，而是將所

       
         圖三  潮間帶景觀                     圖四  沙丘海岸景觀 

   
      圖五  布袋商港外觀                   圖六  好美寮沙洲漸失 



圖九  台灣沿海水域水體示意圖 

抽的沙在港區堆積如山(圖七)，形成另

一奇景。商港的突堤之建造改變流

向，阻斷由附近溪流帶來蚵苗所需的

礦物質，使得瀉湖的蚵田正面臨廢棄

的危機(圖八)。 

目前負責管轄布袋港的高雄港務

局，正進行擴建布袋港，作為東砂西

運的專用港。由於擴建港灣工程對附

近的生態、環境、產業、生活文化，

有相當大的影響，遂進入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遺憾的是負責的高雄港

務局只辦了一次公聽會，並未與居民

作充分之溝通，而負責撰寫評估報告

書的工程顧問公司，也只到過布袋港

幾次，對靠這片土地維生的產業又能

了解多少？居民的權益又有誰來維護

呢？ 

其實從通霄火力發電廠及布袋港

之位置而言(圖九)，前者位於堆積性海

岸，而後者為侵蝕性海岸，如圖十所

示為海防碉堡置於海中即為明證。但

如果在工程規劃能妥善處理，一定可
以使環境破壞減至最低程度，這是工

程師的職責所在，怎能不謹慎處理

呢？ 

圖七  抽沙堆積於布袋港區 

        圖八  瀉湖之蚵田 

 
圖十  被淹沒的巡哨站 



【案例三】非法佔用河床開墾為漁  
塭、養殖牲畜造成河川污染 

筆者曾參與「台灣地區高快速公

路橋樑結構物之腐蝕危害潛勢分析研

究計劃」，執行調查橋樑跨越河川之水

質之氯離子含量在 1.33×103～1.66×

104ppm 之間者有二仁溪，北港溪、鹽

水溪、東港溪、烏溪及濁水溪等 1。發

現其主因是當地之河床多開墾為漁

塭，絕大多數橋墩均位在漁塭中或是

大量養殖性畜(雞、鴨或豬)甚至種植布

袋蓮，養鹹水魚造成橋樑腐蝕現象 2。 

【案例四】丟棄在溪流沿岸之電子廢

棄物或偷排強酸廢水至二

仁溪造成水污染 

根據林朝成教授之報告指出：

「二仁溪有嚴重的水污染，其主因是

有強酸等廢水之污染造成沿河川之魚

都暴斃，沖上岸者皆是死魚，而在台

灣河川隨處可見丟棄在河溪沿岸之電

路板、電子廢棄物(圖十一)。台灣西南

部河川幾乎都是重度污染(圖十二)」。3

本文所揭露之河川污染案例主要是由

環境現場真相之感受認知，激發大眾

重視環境生態保育問題。 

圖十二 台灣河川沿岸癌症地圖 

圖十一  丟棄在溪流沿岸的廢棄物 



三、 對台灣河海環境生態保護

個案之評論 

(一) 工程倫理觀點 

「工程倫理」是強調工程師在工

作環境下所面臨的道德問題。其主要

目的為激勵工程師們對工程的周遭環

境之道德爭議問題能加以深思明辨是

非，使工作不但能得心應手而且更為

務實。工程倫理所要處理的問題是一

位工程師在規劃設計及監造過程中，

在正面追求成果之背後，可能潛伏一

些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影響，例如環境

與生態對人類的生活方式可能帶來有

形或無形之影響性必須去面對。 

一般而言，並非工程之興建對自

然生態系統(natural ecosystem)之影響

會造成快速及突然的傷害，經常其傷

害性是累進的。身為人類，我們共享

一個環境生態圈，對環境之衝擊必須

有生命共同體之體認。有許多專家學

者指出：如今我們常在濫用有限之資

源去污染環境，自然界本身不斷地改

變地球之外貌。一般人都能感覺到工

程之活動確實影響生物圈，剝蝕土

地，造成水污染及空氣污染，減少人

們可從土地及河海之獲益，且威脅到

脆弱之物種，而這些作用所造成長期

性之傷害到什麼程度，並未及時尋找

對策。身為工程師的你我，是否能有

效地為下一代之子孫留下一個良好之

環境呢？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工作。 

由上述通霄火力發電廠之個案，

知燃燒石化燃料會放出大量的二氧化

硫(SO2)及氧化氮(NO，NO2)。風為輸

送系統如圖十三所示 4。對於周界之環

境可能造溫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
危及環境生態。另外像案例三及案例

四溪流受污染，不當的人類活動不僅

對自然環境及工程結構物造成危害，

而且人們因食用有毒成份之漁類，可

能會對健康造成相當大的負作用。 

上述案例二說明地層下陷係因建

造海岸工程結構物而使原有地形作漂

砂平衡之調整，或抽取地下水養殖漁

類所造成的海岸線退縮是漸變的，但

所隱藏的地形改變將導致不可預期的

事故，甚至可能造成對生命財產的重

大損失。 

 
圖十三  酸沉殿：資源受到影響的生態環境圖 



環境惡化該由該負責？當我們為

此問題尋找答案時，會引發污染者及

污染物應如何控制之更深入之問題。

一般工程結束後並未去追蹤後續所造

成之影響，實際上一旦工程計畫執行

後，仍必須追蹤工程可能對環境造成

之危害度，以便從結果上驗證當初之

決策是否有誤。 

自從 1970 年代，尤其是 1979 年，

新期刊「環境倫理」 (Environmental 
Ethics)創刊後，專家學者們開始探討

這方面的問題。傳統的倫理理論完全

以人為中心，他們認為只有人才有天

生的價值，而自然物只是人類的資

源。美國前副總統高爾(Core)在他所著

之「平衡的地球」 (Earth in Balance)
一書中指出：『聖經不但授與人類對整

個自然界的「統治權」，也要求信徒去

「照料」地球上的自然界』。 

如今有三種以非人類為中心的倫

理理論出現，分別是以感情，生命及

生態為中心。第一個學派主張有知覺

的動物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尊重，因此

在作決策時，其利益亦應與人類之利

益同樣加以考量評估；第二種學派主

張所有有機體都有天生的價值，對生

命尊重的美德，會使我們決定那些生

命是必須犧牲的，且開發複雜的引導

決策之規範；而最後一種學派則將天

生的價值定位在較廣泛的生態系統。

這種想法與美國原住民部落之生活方

式一致，他們與自然和諧的生活，甚

至對自然的尊重和尊敬，而且也維持

對彼此之尊重。 

而以人類為中心的環境倫理，則

將傳統的倫理理論擴展為「為了現在

及後代人類應保育資源，其中包含美

德、權利及責任三項。在美德方面，

注意謙卑之美德、對美好之認識及對

孕育生命之大自然之感恩。而在權利

方面主張生命均有其基本權利，而責

任倫理則主張比過去更關切自然界。

破壞自然將會受到反撲而威脅到人

類，我們有美學的興趣如欣賞植物、

瀑布及山區等大自然的美。娛樂的利

益，如在野外作徒步旅行。科學的利

益尤其是在研究生態保育的“自然實

驗室”，以及求生存的利益，此利益和

自然保育息息相關。如今我們都同意

「自然」不應該被剝削。而應該留在

可復原的狀態，以作為一個安全的出

口以及給後代子孫享用。再者，即使

動物之利益在某些地方不受和人類的

利益受同等之考慮，我們也不應該使

動物遭受不必要的負擔和我們一齊受

苦。以上所述為最新的環境倫理觀念
5，值得我們身為工程師在進行環境影

響評估所必須努力之方向。 

(二) 宗教論點 

面對生態浩劫、環境污染、動物

滅絕、地球暖化的危機，佛教是否可

以善盡環境保護責任，實踐佛教的環

境關懷？這是佛教徒該面對的共同課

題，台灣佛教界提倡「人間淨土」便

是對這個時代課題有力的回應。「淨

土」的意涵是諸佛菩薩依其誓願教

化，為護念攝受眾生，成就眾生修成

佛果所建立的清淨莊嚴國土。「淨土」

一語，有兩種用法，一是指清淨的國

土，「淨」當做形容詞用；另一是指淨

化國土，「淨」當做動詞用。在初期的

大乘佛典，如《般若經》、《華嚴經》

等，清淨國土的思想隨處可見。龍樹

《大智度論》認為阿彌陀佛的佛土莊

嚴即是清淨國土，「淨土」是由自利利

他的淨他國土之行，藉由自他的共願

所開展出來的清淨國土，它可視為大

乘菩薩精神的具體展現。 



《增壹阿含經》說：「諸佛世尊，

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6。因此，

這個世界就是我們成佛的根基，成就

淨土，也當以人間淨土為希有難得。

《阿彌陀經》說：「釋迦牟尼佛能為甚

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惡

世：劫濁、見濁、煩惱濁、眾生濁、

命濁中，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為

諸眾生說是一切世間難信之法」7。 

阿彌陀佛對釋迦牟尼佛的讚嘆，

正表示穢土成佛是難能之法，卻也是

佛教最真實的教義。《悲華經》甚至貶

斥在淨土中成佛，認為這是懈怠人的

願望，是「菩薩四法懈怠」，而「願取

不淨世界」則為精進，如云：「菩薩有

四法精進。何等四？一者，願取不淨

世界；二者，於不淨人中施作佛事；

三者，成佛已，三乘說法；四者，成

佛已，得中壽命，不長不短，是名菩

薩四法精進」8。 

引文中所示此四法精進，正是人

間菩薩的精神。印順法師在其著作《佛

在人間》中曾明確地表示：「人間正見

的佛陀觀(佛在人間的確實性)與出世

(不是天上)正見的佛陀觀(即人成佛)
兩者融然無礙，是佛陀觀的真相。人

間佛教以此土、此時之人類來說明世

間的淨化，便是對穢土成佛的全然肯

定」。9 

穢土和淨土都是評價的語辭，中

性的描述即是「剎土」。10 眾生與剎土

是不可分割的，印順法師曾做如下的

說明如云：「土，即世界或地方，有共

同依託義。如說：個人業感的報身是

不共；而山河大地等卻是共的，即共

同能見，共同依託，共同受用。所以，

依此世界的眾生，能互相增上，彼此

損益。佛法是自力的，如《親友書》

說：「生天及解脫，自力不由他」。又

如俗說：「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

各人了」。此可見佛法為徹底的自力

論，但這專就有情業感的生死報體─

─根身說；若就眾生的扶塵根，及一

切有情業增上力所成的器世間說，就

不能如此了。」11 

我們可從共業與不共業或依報及

正報二報的角度進一步加以說明。

「依、正二報，都是果報，由過去的

宿業所召感而得的眾生的身心生命的

存在，是正報；生命存在的生活所依

環境，包括國土、山河以至整個環境

世界，則是依報。正報屬不共業，依

報屬共業。所謂共業乃指招致世間，

使得器世間成為其業果之業，由於器

世間乃係眾多有情所共有與受用的山

河大地等事物，故不可能僅由一有情

的共業所引生，而應由眾多有情的共

業共同聚合所引生。」12 

然而眾生與眾生之間，在剎土的

依託受用中，互相增上，互相損益，

眾生報身或(有)根身所居住的剎土，是

「共同能見」，「共同所託」和「共同

受用」，故「共業」的發展是順當的。 

如果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共業」

的提出，不只是佛教世俗化的結果，

且是佛教利他精神的實踐場域。依印

順法師認為： 

「聲聞行的淨化自心，是有所偏

的，不能從消化自心的立場，成熟有

情與莊嚴國土；但依法而解脫自我，

不能依法、依世間而完成自我。這一

切，等到直探釋尊心髓的行者，急於

為他，才從慈悲為本中完成聲聞所不

能完成的一切。」13 

那麼，共業的思想，未嘗不可認

為是與莊嚴國土、依世間完成自我的

利他菩薩行有著密切關係，才在「依、



正不二」的思想中，立「共業」的觀

念，以為自、他之間必然有的共同體

的理論根據，且強調「依報隨正報轉」

的互動關係，則「共業」的觀念便有

理論與實踐上的深意。 

根據《維摩詰所說經》說：「若菩

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心淨則佛土

淨」。14 引文指出修行者，若想求得清

淨的國土，則必先清淨其心，若其心

淨則自然其所感之國土亦是淨土，不

必一定要到極樂世界，當下所居住的

環境就是清淨之處所。我們從本文所

述案例三及案例四非法佔用河床開墾

為漁塭或養雞鴨豬或丟棄廢棄物及倫

排強酸廢水等是嚴重的破壞河海環境

生態，怎能奢望有個良好的環境呢？

而案例一及案例二，由於工程之施工

而造成國土受到淤積及侵蝕，影響生

態存活及人類的居住環境之安全亦屬

於不當之行為，怎不令吾等工程師有

所警戒呢？ 

(三) 最先進的專家學者之看法 

自從工業革命後，地球的資源，

便以前所未有的速度，被人類所開採

與應用。更由於科技的進步，使生產

力大幅提升，也改變了人類消費的方

式。而人口的急速增加，更直接衝擊

生存環境，使人類生活的品質，經濟

發展及環境保護面臨威脅。為容納人

口暴增及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便任

意開採山林、建設水庫、發電廠，以

及港灣工程。而且也因為未能顧及態

平衡以及環境的容忍度，因此有些經

濟建設造成無法挽回的工程災害。 

1981 年奧爾利歐.佩奇在《世界的

未來》和 R.布朗在《建設一個持續發

展的社會》.一書中提出了「協調發展」

的思想。如文中說：「所謂協調發展是

指在以人類核心和主體的全球生態環

境系統中，人類通過他不斷理性化的

行為和規範，以協調人類社會經濟活

動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協調經濟發展

與環境的統一，協調人類的持久生

存、世代福利與資源分配的當前與長

遠關係，從而實現全人類尋求的總體

目標的最佳化。」15 

因此環境保護與促進經濟發展同

是大問題，是一個不可分割的整體，

人類必須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尋找環

境保護的最佳途徑。並且滿足現代人

的需求時而不危害下一代滿足其所

需。 

陳榮波教授曾指出：「德國哲學家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在其《詩、語言、思想》一書中指出

梵谷所繪農婦的鞋子為例，此幅藝術

作品主要描述人類在大地上辛苦耕

種、勤勞辛酸焦慮及喜悅的奮鬥過

程。記載人類生存的歷史價價與生命

意義，其中，所種植的各種蔬菜、水

果及「粒粒皆辛苦」的麥子皆為天地

饋贈人類勞績的成果禮物，因此人類

應永記並感謝天地慈愛的付出與讚美

天地「大公無私」與「有容乃大」之

美德。人類絕不可破壞大自然，而且

應該更加要展現慈愛之心與大自然和

諧共存，互融為一體，人類要以開放

和開朗之胸襟觀照萬物、對待萬物才

能找到真理並與之同在。否則的話，

封閉自已，將會導致鬥爭與分裂，以

致毀滅自已更嚴重地毀滅地球」。16 

人類是注重倫理觀念的，而自然

環境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隨著人類

對自然的開發日益劇烈。因此，需要

一個超人類中心的倫理，來規範人類

與其他生物的關係，也就是環境倫

理。歐洲共同體於 1989 年召開專家會



議，提倡此一理念，同年召開巴黎高

峰會議，另外日本政府和聯合國環境

規劃署合力召開的「環境地球保育東

京會議」中，也曾大聲疾呼環境倫理

重要性。 

性廣法師曾言：「“維護自然環

境＂之所以在當代成為熱切討論的話

題，應是人類有鑑於科技進步與工業

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之後，亟

欲尋求解決之道有以致之。」17 所以

希望企業界與一般民眾能夠意識到，

旺盛的生產與消費活動，特別對地球

環境造成直接或間接的惡劣影響。也

期望能要求自已善盡環境保護的義

務。所以，昭慧法師曾言：「以消費刺

激生產的經濟學理所導致的鼓勵消費

行為，與福報不容揮霍的觀念所導致

的節約行為，面對同樣的自然生態會

造成迴然不同的人文景觀。」18 

兩位法師主要在詮釋人類在追求

經濟活動與工業發展之際，除應注重

環境回饋機制的極限性，還必須尊重

自然自身的調節規律、四季的交替運

轉、自然生態如候鳥的遷徒、魚群的

迴遊、使得環境生態有所輪替，而得

以永續發展。 

如果環境因素改變，將會影響自

然生態的平衡，例如水庫的建設，會

影響魚群迴游，棲地的破壞則會影響

候鳥的繁殖與遷徒的規律，那麼”返鄉

十萬里”的情形便年年的在地球上演。 

人類必須是環境道德的維護者而

非破壞者，縱使科技急速發展若無法

使自然生態達到平衡，最後人類還是

得為破壞環境負責，因為人類必須依

賴自然環境而生存的，如果環境遭受

破壞，超過自然環境的容忍力時，人

類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反撲。例如山

崩、土石流、橋樑斷落、河堤崩潰、

海堤崩毀、海水倒灌、防風林消失等

等情況，都是人類過度開發所造成的

現象。 

昭慧法師說：「“緣起性空、諸法

無我＂一切現象之存續，端賴眾多現

象之約制，故永恒不變獨立自存而真

實不虛的現象自體，了不可得。做為

現象界存續體之一的人類也不例外，

依賴環境所提供之種種資源得以生

存，也依賴環境以吸收其所製造，所

排除之污染源以維持其健康舒適之身

心」19。 

所以人類必須以「生命中心主義」

的觀念，看待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認

清人與其他生物同是地球自然環境的

成員。不能為一已之私而破壞其他物

種的生存環境；不再以透支式的任意

消耗地球資源，而要以人類科技維護

自然環境生態平衡。 

早期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較偏重於

植物與野生動物之調查與簡單之預測

分析，可稱為生物影響評估。爾後發

展出以棲息地為基礎之生物環境。影

響評估方法，例如棲息地評估系統

(Habitat Evaluation System,HES)、棲息

地 評 估 程 序 (Habitat Evaluation 
Procedure,HEP) 舒 緩 銀 行 (Mitigation 
Banking) 等 方 法 。 Water 
E.Westman(1985)在其專著《生態影響

評 估 及 環 境 規 劃 》 (Ecology Impact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對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定義

為「通過生物概念與方法、預測評估

人類活動對自然生態系之結構與功能

所造成之影響」。而「生態環境影響評

估 」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EIA)可分為兩大類，一類是開發行為

是排放污染物所造成者，例如工業建



設類所開發行為屬於此一類。另一類

是因開發行為利用自然資源所造成

者，水利工程、火力發電、農業、海

岸工程、觀光旅遊…等；公路建設就

屬此一類，開發行為也有公害污染影

響，但改變土壤植被、佔用土地使重

要物種棲息地條件惡化乃至消失。 

根據《台灣公路工程》指出：我

國之環評案例，最弱之一環就是生態

環境背景現況調查，不夠深入確實。

因此主要生態問題難以釐清；重點(敏
感)保護目標及保護要求，以及潛在累

積影響效果也難以預測；生態風險分

析與風險管理無法提出、生態效益也

難以確認「生態環境保護」之基本原

理有四，分別簡述如下： 

(1) 保護生態結構的完整性： 

包括地域連續性；物種多樣性；

生物植物動物組成之協調性；以及環

境條件土壤、水及植被之匹配性等。 

(2) 保持生態系之再生與復能力 

包括保護棲息地與尋求條件相似

之替代棲息地；保持生態系恢復或重

建所必須之環境條件；保護優勢種、

建種群；及保護屬於食物鏈頂端之生

物及其棲息地等。 

(3) 以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計畫核心

包括避免物種瀕危與滅絕；保護生

態系之完整性；防止棲息地消失與

干擾；保持生系之自然性；可永續

利用生態資源以及恢復被破壞之

生態系棲息地等。 

(4) 關注特殊性問題（例如水源地、原

始森林、生態脆弱帶……）。 

台灣是個海島，四海環海，海是

我們生存中重要的一環。先民自中國

大陸移民至本島就濱海而居成為聚

落，並依農漁而生。長久以來，我們

總認為海洋的資源無限，便大肆捕撈

漁貨，並將垃圾及污染物排入海洋

中，直至有些魚類不在出現，近海地

區亦不在有魚兒迴游，才警覺問題的

嚴重性。 

台灣海峽由於地形影響，當太平

洋中之海水，漲潮時由南北兩端湧入

海峽地區，在中部地帶相遇而壅高，

致使西海岸滿潮位變化，略成梯型分

佈，通霄地區最大潮差可達六公尺；

退潮時沿岸地區便形成一片長達 100
公尺的潮間帶。而海陸夜匯地帶的生

態，是一場自然環境的戰場，海浪一

波接一波的拍擊海岸，在海岸區激起

浪花，造成侵蝕形成千奇百怪的景

觀。而沙灘上，沙粒隨浪潮一來一往

的來回滾動，將海浪而保護海岸的陸

地。由於台灣山陡河短，由河川帶來

養分與大量沙粒，經潮水的輸送、推

移，遂在西部海岸形成海埔新生地，

而這些海埔新生地成為許多水產動物

的產卵、孵育場及木麻黃、紅樹林、

馬鞍藤，等植物的落腳之地，而這些

自然所營造的綠意美景，連帶的孕育

了許多的小動物，是一個自然生態絕

佳的教育場所。 

但是人類在河川建造水庫，阻擋

了沙石的輸送，在海邊建設港口、發

電廠及其他各種設施；以及急功近利

式的填海造陸，建造工廠，嚴重破壞

大自然的平衡。在沙岸海灣建港築

堤，阻礙漂沙的輸送、在波浪及海流

之作用下造成有些海岸地區發生堆積

或侵蝕現象，木麻黃的防風林及紅樹

林逐漸消失。而聰明的人類，更異想

天開的以大量的混凝土構築海堤將台

灣圍成「堡」島，使海灘不在是海灘，

生命的多樣性也不見了，中部地區沿



海居民在退潮時在潮間區，挖拾貝

蛤、牡犡，等等所謂「抓海」(臺語)
的情景再也不復見。 

在生命的海洋，人們須以敬海而

不是欺海的心胸，親近海洋、感受海

的溫柔。中國字的「海」拆開來就是

「水」，「人類的母親」；江本勝曾分析

水在各種不同環境不之特色，而發

現：「水是有生命的，會隨著外在因素

而產生不同的結晶」如圖 14 及 15 所

示 21。 

那麼，就看我們應用什麼態度來

對待海洋了。 

四、 結論與建議 

根據本文之剖析，可歸納出下列

兩點結論： 

(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上述通霄火力發電廠及布袋商港

之建設，均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保護

問題，反觀美國的海岸地區管理法中

則強調，地方在進行海岸地區的開發

與利用時，應有效肩負起在海岸地區

的責任，充分考量生態、文化、歷史

與美質價值，與經濟開發的相容性，

以達到海岸地區水土資源的適當利

用。 

美國海岸協會亦針對海岸管理提

出另一思維，或許可作為我們在海岸

工程規劃時的參考依據，其觀點有

二，即：22 

1. 海岸與海洋政策必須根植於「生態

觀點」，認知到陸地與海洋、空氣

雨水、以及人類與海岸之間的緊密

聯繫。 

2. 海岸政策必須以追求海洋資源的

回復保護與保存為目的，並以道德

觀念來思考人與海岸的關係。 

(二) 人應以謙卑、感恩心對待大自然 

民國 76 年我政府成立環保署，主

張把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列為同等重

要的層級。透過環境保護的工作，創

造一個使人們能有更好的工作和生活

的環境；同時利用環境保護來促進經

濟建設的發展，也就是經濟建設、城

鄉建設和環境建設要同步規劃、實施

和發展。但在真正的實施過程中，經

濟建設與環境保護時有衝突，而決策

階層明顯以經濟建設優於環境保護。 

海岸的不當建設，阻絕了人們自

 
圖十四  水的結晶體 

（外在環境惡劣之情況下） 

 
圖十五 水的結晶體 

（外在環境好之情況下） 



然方式親近海洋的機會，人們為自身

之利益造成河川污染嚴重地破壞河海

生態。性廣法師說：「人類在自然中應

該有更好的行事方式，應該要承認自

然的完整性，接受創造萬物的大自然

所創造的(自然作品)並且要有不對然

的(產物)做過當的行為的認知」23。而

且，昭慧法師也說：「“人只不過是自

然生態中的一環＂，面對自然環境，

理應、謙卑、感恩，而不宜以征服者、

統治者、奴役者自居」24。人類在為追

逐經濟發展而忙碌時，或許該靜下來

聆聽，海洋的聲音。讓海洋之歌洗滌

人類貪婪的心靈，觀看海浪潮汐拍打

礫石岸的海情景，感受大自然千萬年

來的洗鍊，才會警覺到原來人是如此

的渺小。 

經本文之探討，可得到下列建議 

1. 經濟建設負有促進人類生活舒適

不可或缺之任務。 

2. 人類應以慈愛之心與大自然和諧

共存。 

3. 經濟建設必需與生態保護取得平

衡點。 

4. 海岸與海洋政策必須根植於〝生態

觀點〞認知到陸地與海洋、空氣雨

水、以及人類與海岸之間的緊密聯

繫。 

5. 海岸政策必須以追求海洋資源的

回復保護與保存為目的，並以道德

觀念來思考人與海岸的關係。 

表一示永續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的價值觀比較 25。由此社會價值觀的

比較下，使我們反省傳統思想裡有一

些不合時宜的價值觀。如能起而行

動，那便是我們對環境的慈悲。慈悲

是我們內在的精神資源，當我們內在

資源飽滿時，我們便懂得善意地對待

我們的環境，踏出去的第一步，便是

我們對這塊土地的覺察與疼惜。讓我

們大家共同努力吧！ 

 

表一  永續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價     
值觀比較 

項    目 永 續 社 會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型 態
分散化、社

區化 
集中化、都

會化 

表 達 多樣、平等 單一、商業

價 值

重視所有

事存在價

值 

只重視利

用價值 

動 力 愛與和諧 自私與競

爭 

資 源 分 配 合理分配 階級差距 

資 源 利 用 高效率 高浪費 

人 與 環 境

的 關 係

人與環境

合作 
人剝削環

境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人與人合

作 人剝削人 

能 源 浪 費 最小化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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